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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296569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开展压力管道阀门制造专项整治试点工作的通

知 （质检特函[2007] 3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

监督局： 压力管道阀门作为重要的压力管道元件，其制造质

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压力管道的安全运行。2007年1至8月中

旬，全国共发生压力管道事故6起，死亡14人，其中4起事故

与压力管道阀门安全质量有关。目前，压力管道阀门制造存

在无证制造、产品质量差以及选型不当等问题，给管道的安

全运行造成严重事故隐患。为贯彻落实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精

神，加强对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质量监督管理，有效防止重大

事故的发生，总局决定自即日起开展压力管道阀门制造质量

专项整治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整治目标 

严格实施压力管道元件行政许可制度，扶优治劣。督促制造

单位进一步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和制造条件，提高产品质量，

促进产品竞争力。力争试点地区压力管道阀门制造单位实

现100%持证生产；开展阀门制造监督检验试点工作，落实阀

门制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出厂产品安全质量合格。 二

、整治试点范围 本次整治试点的压力管道阀门范围为：公称

压力大于6.3MPa或使用温度大于425℃的电站阀门、石油石化

行业用阀门以及液氨介质阀门。 试点地区为阀门制造企业较

为集中的上海市、浙江省、河南省、辽宁省。 三、整治内容 

（一）组织检查，按照许可规则转换许可证。 试点地区选择



一批具有一定规模，产品质量稳定的获证制造单位，组织检

查其制造条件和质量体系运行情况，对满足《压力管道元件

制造许可规则》的制造单位，进行制造许可证转换，由总局

统一公布首批许可证转换单位名单。 （二）开展阀门制造监

督检验试点工作。 试点省、直辖市局组织制定监督检验大纲

，报总局备案。省级安全监察机构确定具备监检条件的制造

单位和监督检验机构，组织开展监督检验试点工作。 （三）

落实制造单位安全质量管理主体责任。 督促制造单位加强压

力管道元件的合同评审和设计、制造、检验等环节的质量控

制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、标准和用户提供的使

用条件进行设计、制造和检验。主动向用户宣传阀门的选型

、使用、维护保养的知识，为用户提供技术服务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